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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23）

終止有關收購第二批皇冠環球集團股份及
接納第二批皇冠環球集團股份之期權

之須予披露交易

謹此提述中國港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七
年五月二十九日之公佈（統稱「該等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買方根據協議、補充協議及
補充期權契據向賣方收購第二批皇冠環球集團股份。除非本公佈另有界定，本公佈所用詞彙
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佈所披露，完成收購第一批皇冠環球集團股份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落
實，而有關收購第二批皇冠環球集團股份之第二個截止日期已延期至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九
日或之前。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買方接獲賣方發出之函件及電郵，其表明由於賣方內部情況之
變動，賣方決定終止完成第二批皇冠環球集團股份，且不會簽署第二批期權契據（「終止」）。

於終止後，概無訂約方就或有關第二批皇冠環球集團股份對另一方擁有進一步權利或負有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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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認為終止並不會對本公司及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現時業務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
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中國港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劉廷安

香港，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廷安先生、卓可風先生及周伙荣先生；及非執行
董事毛裕民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文拱先生、魏偉峰博士及劉斐先生組成。


